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16-3-0(101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194287 223480177 8705233 3885689 161662286 17145786 6069183 966370 252209 21316280第1分位

1194287 479498925 9632793 4800324 402415738 23662667 7929235 1234803 439416 23634640第2分位

1194286 725110983 13491504 7132895 609252639 36393432 11215214 1797630 690130 36663433第3分位

1194286 1125187572 20055919 12854289 928001176 56420773 18981552 3009065 1061235 71173061第4分位

1194286 2828976845 43827037 56505809 1978123804 98999320 64872625 11784141 2799468 510188897第5分位

5971432 5382254502 95712486 85179006 4079455643 232621977 109067809 18792008 5242458 662976311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16-3-0(101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分位別

37776 2010284 103959 1325122 81721603 143454012第1分位 824640

65903 4001162 113294 1568951 279561862 356679224第2分位 647688

176685 6188268 130933 1978220 464092847 580001175第3分位 754648

474585 9796479 233160 3126280 754489818 951747047第4分位 1200719

5855761 36214053 923770 18882162 1773006886 2626059428第5分位 4656885

6610709 58210245 1505114 26880735 3352873017 4657940886合      計 8084580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歸戶大於申報為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大於申報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淨所得為薪資所得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六）按薪資淨所得計算之綜合所得為綜合所得總額減去薪資特別扣除額之餘額。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